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民國 104 年 09月 14日 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04 年 09月 22日 校務會議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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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2條 校外實習課程應由各系（科）依據修業科目表規劃，開設校外實習之必修或選修課程，並經

系(科)、院、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 

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具合理性，需符合 1學分至多 80小時實習時數。各系(科)得

依其領域特性，依下列原則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一、 部分學期實習：各系(科)於學期開設 2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學生須依修業科目

表訂定時數於機構實習。 

二、 全學期校外實習：各系開設 9學分以上，至少為期 4.5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

習課程期間，除定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三、 教保實習：依教育部「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 專技實習：依專技人員考試實習學分及實習時數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 境外實習：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第3條 各系(科)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應依本校校外實習標準作業流程(圖 1)辦理，於實習前、實習

中、實習後依流程自我檢核，並留存佐證資料以供查核。 

第4條 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統籌規劃，並由相關單位協助業務推動，

其工作權責分述如下： 

一、教務處：推動與協調各系(科)實習課程之開設。 

二、國際事務處：協助學生進行海外實習相關事宜。 

第5條 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學生與實習機構負責人不得為三等血親及姻親以內的關係，各系

(科)應依下列內容，訂定實習要點，經系(科)、院實習委員會通過實施。 

一、配合課程訂定實習整體規劃。 



 

二、實習機構評估、學生實習機構媒合機制及實習合約簽訂。 

三、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實習內容，並依進度實際執行。 

四、辦理行前實習說明會及實習成果發表會。 

五、訂定實習輔導、訪視運作機制及實習指導老師工作職掌。 

六、訂定學生出缺勤、督導與管理方式。 

七、訂定學生實習訪視與成績考核方式及協調實習生各項有關業務。 

八、訂定學生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商處理機制。 

九、訂定學生校外實習進行之離退轉介機制。 

十、訂定緊急事故處理機制。 

十一、訂定校外實習成績評值配比(含實習成果報告內容及繳交時間、實習機構評分及輔導 

教師評分等) 。 

十二、訂定學生實習成效之評核項目(含學生自評表、實習機構評量表)。 

第6條 校外實習機構應為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良好制度且與系(科)教學相關之公、民營企業機

構，並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之選定，應由各系(科)進行實習機構之評估。各系(科)完成實習機構初評

後，本處會同院級實習委員會實地訪評，建立合格實習機構名冊。 

各系(科)新增或經評估合格已屆滿 5年的校外實習機構，須繳交校級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

表，審核通過後，始得列入合格實習機構名冊。 

第7條 學生實習合約應確實記載學生實習內容、實習期間、實習待遇福利、實習保險、實習爭議處

理等事項，實習合約書之簽訂需經系(科)、院、校級實習委員會通過，依行政程序於學生實

習前完成簽核用印。 

第8條 各系(科)應安排符合專長之實習指導老師，學生實習期間應服從實習機構指導，注意安全，

並依各系(科)實習期間請假規定辦理。 

第9條 學生實習期間，應由本校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共同輔導學生實習。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系(科)未派駐實習指導老師於實習機構，應指派實習指導老師定期實

地訪視，以瞭解或評估學生實習狀況。 

實習指導老師應於訪視後填寫「訪視紀錄」送交各系(科)核備。 

第10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各系(科)應於實習前召開實習行前說

明會並宣導性別平等意識及性騷擾防治等相關事項。 

第11條 實習學生若未滿 20歲者，應取得家長之書面同意，並於實習開始前二週內繳交家長同意

書。教保實習或專技實習如屬必修課程，得以書面通知家長。 

第12條 學校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前，系(科)應辦妥保險相關事宜。 

第13條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及嚴重特殊傳染疾病，實習期間之快篩試劑、PCR檢測及

其他相關防疫費用，得由教育部獎補助款經費支應。 

第14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